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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公司第九届第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城乡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披露了相关

公告及文件。 

    2021 年 11月 1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城乡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3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

露。 

预案披露，公司拟以除保留资产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管）持有的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86%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并向北京国管发行股份购买上述

股权的差额部分。同时，公司拟向天津融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天津融衡）、北京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创投）以及北京京

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国发）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

标的公司 8.8125%、4.00%、1.1875%的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取得标的



公司 100%股权。 

一、关于交易方案 

1.关于保留资产。预案披露，公司保留资产具体包含黄寺商厦 100%股权，

以及产权证号为京海国用（2007 转）第 4123 号、X 京房权证海股字第 002023

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 0084755 号的土地/房屋建筑物。请公司补充

披露：（1）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处置方案，与本次重组

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2）上述三宗土地/房屋建筑物的性质、

用途以及不同用途的面积占比，是否存在对外销售或对外出租的情形或计划；（3）

保留资产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是否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

的住宅和商业房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关于锁定期安排。预案披露，北京国管、天津融衡、北创投以及京国发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其中天津融衡、京国发为有限合伙企业，北

创投为有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北京国管的锁定期为

36个月，天津融衡、北创投、京国发的锁定期为 12个月。同时，北京国管持有

北创投 40%的出资份额，为其第一大股东，且全资控制京国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

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2）结合

北京国管与北创投、京国发的出资关系，说明三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拟置入资产的财务信息 

3.关于收入和现金流。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的业务包括人事管理服务、薪酬

福利服务、业务外包服务、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等。2019年、2020 年、2021年

上半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61.86 亿元、183.01 亿元和 120.52 亿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62亿元、13.15 亿元和-3.75亿元，波动较大。请公

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板块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收入金

额及占比、毛利金额及占比；（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

额及占比、是否为关联方，并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3）

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

业的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分析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



能力。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关于资产负债。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9年末、2020年末、2021年上半

年末总资产分别为 94.27亿元、112.32亿元和 129.90亿元，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31.68 亿元、33.80 亿元和 36.04 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6.39%、69.91%和

72.26%。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要资产和负债的结构，有

息负债规模及支付利息情况；（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资产负债率逐年

上升的原因以及整体水平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关于资金管理。预案披露，2021年 10 月，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外企集团）将持有的标的公司 86%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国管。请公

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外企集团、北京国管及关联方之间的资

金往来情况及原因；（2）标的公司是否存在被外企集团或北京国管及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资金管理是否具有独立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关于拟置入资产的经营信息 

6.关于专业资质。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开展专项业务需要取得专业资质证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所需要的具体资质类别、名

称、取得时间、到期时间、续展条件等；（2）相关资质如未能续期，对其获取

订单及日常生产经营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请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7.关于诉讼风险。公开信息显示，标的公司存在多项被起诉或被法院强制执

行的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涉诉情况，包括背景、金

额、判决、赔偿以及对报告期各期利润的具体影响，上述以及未来潜在诉讼、仲

裁纠纷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拟置出资产及其他 

8.关于债务转移。预案披露，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除保留资产

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未来资产交割需取得相关债权人就置出资产过户或相关权

利义务转移至北京国管的同意。请公司补充披露：（1）拟置出资产中包含的具

体债务金额、类型、到期时间，目前取得债权人同意的进展及后续安排，是否存

在实质性障碍；（2）分别说明公司向主张提前清偿的债权人提供清偿债务或担

保的期限，如无法按时履约，对债权人的具体保护措施；（3）结合公司的偿债



能力及担保能力，分析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对公司生产经营、资

金安排、现金流量等的具体影响及应对方案。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关于后续整合。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属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稳定、优秀

的核心业务人员和管理团队对公司经营具有重要影响。请公司补充披露：（1）

标的公司现有高管及核心业务人员的基本情况、报告期内变动情况、以及为保持

核心人员的稳定性所采取的措施；（2）公司在标的公司所在行业方面是否拥有

足够的管理经验及人才，并就公司跨界重组的后续整合风险进行提示。请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在 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将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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